四川省医养结合科学研究会团体标准
《老年安宁疗护患者呼吸困难诊疗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四川省医养结合科学研究会 2025年团体标准立项的安排，由四川省医养结合科学研究会归口、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牵头并于2025年8月正式向学会申报《老年安宁疗护患者呼吸困难诊疗技术规范》团体标准项目。 
2.工作过程 
2024年8月，项目申报单位根据前期对该标准项目的预研情况，正式确定工作组方案，并成立了起草工作组、确定了工作方案、共同开展标准制定工作， 工作组成员由四家单位组成，起草单位: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北京肿瘤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厦门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024年8月20日，起草工作组召开了《老年安宁疗护患者呼吸困难诊疗技术规范》团体标准项目第一次工作组会议，确定了工作组组成方案、任务,并明确了具体分工和工作计划，确定了标准的目的、意义或必要性，标准适用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 
2024年 8月 27 日，起草工作组召开了《老年安宁疗护患者呼吸困难诊疗技术规范》团体标准项目第 2 次工作组会议，制定了草案稿，各起草单位对草案稿进行了讨论和分析。 
2024 年 10月 28日，起草工作组召开了《老年安宁疗护患者呼吸困难诊疗技术规范》团体标准项目第 3 次工作组会议，结合各单位客观情况对团体标准文本进行了研讨，规范了术语和定义，首次确定安宁疗护、疼痛药物管理内容，并添加疼痛评估量表内容。 
2025年2 月 6 日至 6 月 26 日，起草工作组先后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形式 召开了3 次《老年安宁疗护患者呼吸困难诊疗技术规范》团体标准项目工作组会议、专家咨询会议，结合各单位客观情况对团体标准文本进行了多次研讨，特别是基本环境要求、优化实施等方面。首先，基于标准的适用范围是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及医养结合机构的安宁疗护病房。其次，补充了标准中疼痛的管理流程图。最后，细化了疼痛强度评估方法和量表的适用患者和人群及对疼痛药物常见不良反应的列举和处理方法。 
2025年9月19日，四川省医养结合科学研究会组织团体标准立项会议，起草组通过会议汇报团体标准项目并通过专家评审。
2025年9月6日，四川省医养结合科学研究会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发布《老年安宁疗护患者呼吸困难诊疗技术规范》立项公告。
2026年3月5日，起草工作组组织线上会议，咨询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专家，对标准草案的结构框架进行系统梳理，进一步修改完善标准草案内容。严格按照技术规范标准要求确定了标准核心技术内容为老年安宁疗护患者呼吸困难的评估和干预。
2026年4月8日，四川省医养结合科学研究会组织团体标准讨论会会议，主要讨论标准的科学性、完整性、规范性和协调性，指导标准进一步修改完善。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文件按照 GB/T 1.1- 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2.标准相关内容介绍 
我国老年人口2025年将超过3亿，安宁疗护服务需求不断扩大。2017年开始我国积极推进安宁疗护，但至今在基于中国现代文化的安宁疗护理框架、符合我国社会需求的准入标准及分级，中西医结合症状管理干预技术及普适性技术质量控制、多级联动的服务模式及提高覆盖率的方法等方面研究仍严重不足；安宁疗护相关研究及实践历程短、进程慢，民众接受率低、需求识别及干预措施缺乏、服务提供覆盖率低，终末期患者生存质量差。总之，我国安宁疗护供需矛盾凸显，我国老年生命末期的疗护问题亟待解决。
终末期患者的症状复杂多样，而症状控制是安宁疗护的核心,对提高终末期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老年终末期患者往往合并多种老年综合征和健康问题，单纯的药物干预往往无法达到理想的症状控制效果。规范老年安宁疗护常见和难治性症状的诊疗技术流程及服务评价体系，以期进一步指导老年安宁疗护症状管理；2）制订我国老年安宁疗护临床指南及服务规范为临床实践提供正确合理的用药依据，以充分反映治疗决策的合理性。
通过循证医学及系统评价的方法掌握老年终末期进入安宁疗护的患者疼痛的发病情况及疼痛控制的国内外技术前沿和现状。建立医疗机构中安宁疗护患者的疼痛评估和管理的技术规范，从而规范老年安宁疗护疼痛症状的诊疗技术，明确医护诊各阶段的目标、规范各阶段的工作内容，进一步能够指引临床医护工作者对疼痛症状管理的临床路径有重要意义。
[bookmark: _Toc168305796][bookmark: _Toc159573951]其中，本标准重点对呼吸困难的评估规范、药物及非药物管理进行阐述：
4 呼吸困难的评估
4.1 一般要求
4.1.1 应在患者入院24小时内进行呼吸困难评估。
4.1.2 对于存在呼吸困难的患者，还应进一步评估原因。
4.1.3 症状稳定时每日应评估1次，情况加重时应按需评估，干预后及时复评。
4.2 呼吸困难强度评估
4.2.1 宜使用数字评分法（NRS）（见附录A）或改良版Borg呼吸困难量表（见附录B）评估呼吸困难强度。对沟通障碍患者，宜采通过呼吸频率或相关肌肉运动情况等客观指标进行评估。
4.2.2 根据呼吸困难自评量表评分结果，呼吸困难强度分为以下级别：
a) 0分表示无呼吸困难；
b) 0.5/1-3分表示轻度；
c) 4-6分表示中度；
d) 7-9分表示重度；
e) 10分表示极重度。
4.3 呼吸困难原因评估
	评估呼吸困难的病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病因：
a) 通气机械功能障碍：腹部或胸部巨大肿块、支气管哮喘、肺气肿、支气管炎、气管内肿瘤、肺间质纤维化、淋巴管性肿瘤、中枢及外周气流受限、气管或喉头水肿或狭窄等；
b) 呼吸泵功能减退：重度过度充气、神经肌肉疾病、肥胖、胸腔积液、气胸、脊髓灰质炎等；
c) 呼吸驱动增加：心输出量减少、有效血红蛋白减少、低氧血症、肾脏疾病、肺内呼吸感受器兴奋增加等；
d) 无效通气：肺毛细血管毁损、肺大血管阻塞；
e) 心理异常因素：焦虑、躯体化障碍、抑郁、诈病。
5 呼吸困难的干预
5.1 一般要求
5.1.1 对任何原因导致呼吸困难，最根本的处理措施是针对原发病的治疗即病因治疗。
5.1.2 对所有存在呼吸困难的患者，应采取非药物干预。
5.1.3 对非药物干预措施无法缓解、或中度及以上的呼吸困难，应采取药物干预。
5.2 非药物干预
5.2.1 保持环境安静，维持适宜的光照、温度、湿度及通风。
5.2.2 协助患者采取舒适体位。
5.2.3 可使用风扇吹面部，使冷气流直接刺激鼻面部。
5.2.4 给予心理护理，指导患者进行放松训练。
5.2.5 指导患者有效咳嗽，进行腹式呼吸、缩唇呼吸等呼吸训练。缩唇呼吸时，经鼻缓慢吸气，吸气时间约2s，随后将口唇缩拢，缓慢、均匀地呼气，呼吸时间持续4s～6s。
5.2.6 对严重低氧血症患者，给予氧疗、高流量吸氧或辅助机械通气。
5.3 药物干预
5.3.1 药物选择
5.3.1.1 对难治性呼吸困难，可首选阿片类药物。
5.3.1.2 阿片类药物无法明显改善或症状急性加重，伴有严重焦虑或惊恐发作时，可考虑联合使用苯二氮卓类药物。
5.3.2 阿片类药物
5.3.2.1 首次使用阿片类药物例如吗啡的患者，宜从较低剂量开始滴定。
5.3.2.2 对已经使用阿片类药物镇痛的患者，可在原有剂量上酌情调整用量。
5.3.2.3 宜预防性处理阿片类药物相关性便秘。
5.3.3 苯二氮卓类药物
用药期间密切观察药物过度镇静及呼吸抑制等严重副作用。常用的2种药物用法用量如下：
1）咪达唑仑，2.5mg～10mg，皮下注射/持续静脉泵入，按需（PRN）；
2）劳拉西泮，0.5mg～1mg，口服，PRN。
3、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在此次标准制定中，起草工作组召集了起草组成员单位对标准框架、内容进行了分析，通过查阅参考文献、各单位日常工作、循证医学思维等共同确认了标 准的适用范围、术语和定义、基本环境要求、服务对象、疼痛评估及药物和非药物的管理具体内容。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 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癌症疼痛评估规范》是2025年5月6日由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DB34/T 5205-2025地方标准。该规范对成人癌症疼痛的评估工具及评估流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在编制老年安宁疗护疼痛的管理规范时，可以参考其中的疼痛的评估方法的原则和具体方法。

《疼痛综合评估规范》是2025年5月由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江西省地方标准，该规范对医疗机构不同疼痛类型的术语、定义、评估要求、评估方法、评估流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说明。在编制老年安宁疗护疼痛的管理规范时，可以参考其中的不同疼痛类型的术语、定义、疼痛的评估方法的原则和具体方法。

《城市医联体家庭病床服务规范第3部分：癌痛患者疼痛管理》是2023年由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DB3305/T 259.3-2023的地方标准。该规范对成人癌症患者家庭病床疼痛管理的术语和定义、服务内容、评价及疼痛管理进行了阐述和说明。在编制老年安宁疗护疼痛的管理规范时，可以参考其中疼痛的药物阵痛原则、阿片类药物剂量换算表、以及疼痛程度评估方法及癌痛患者非药物镇痛的措施。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无。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贯彻学会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 渡办法等内容)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供学会会员及社会自愿采用，发布后即可实施，并可根 据需要安排宣贯。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无相关废止情况。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